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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辽宁法治报 联办

拒绝田间白色污染
东港草莓培育历史悠久，草莓种植

面积也在不断增大，随之而来的农膜、

农业包装废弃物等人居环境污染问题

凸显。日前，东港市人民检察院针对近

年来涉及农膜、农业包装废弃物等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同时，向草莓种植户进行普法宣传。

王平 王婷婷 王欣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摄

一起因过失引发的悲剧，在铁岭检察

机关高质效、人性化办案中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生动诠释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工作要求。

卸下负担
主动配合检察官

今年初，韩某某在倒车时不慎碰撞90

岁高龄的孙某某致其不幸离世。案发后，

韩某某第一时间报警施救、联系家属，积

极赔偿并主动认罪认罚。铁岭市银州区

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发

现，提审中的韩某某双手颤抖、目光躲闪，

谈及事故时数次哽咽：“我总是想起当天

的事故现场，无法原谅自己……”

察觉到其严重的心理创伤，检察官立

即调整讯问方式：放缓语气、延长休息时

间、耐心倾听嫌疑人遇到的心理问题，并用

拉家常、释法说理的方式帮助其卸下心理

负担、平复情绪，尽量避免其过度回忆事故

现场而带来二次心理伤害；讲解检察机关

“办案+修复”的工作模式，对其进行几次

心理疏导修复心灵创伤，帮助其走出肇事

阴影，积极配合办案。其后，韩某某主动提

出配合检察机关一起化解老人去世给子女

带来的伤痛。

“三重把关”
确保办案质效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银州区检察院启

动“三重把关”工作模式：召开检察官联席

会议，对拟不起诉案件研判法律适用；组

织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检察官既阐

明“过失犯罪”的法律特征，又展示韩某某

积极赔偿、真诚悔过的卷宗证据；开展双

方调解，检察官化身“倾听者”，耐心安抚

家属情绪，促成双方彻底化解心结。“无论

检察机关作出什么决定，我都真心接受。”

人性化的司法关怀、有温度的释法说理，

让韩某某在不起诉宣告会上哽咽道。

银州区检察院坚持“小案精办、情法

交融”，将释法说理贯穿办案全程，调解

中，检察官化身“倾听者”抚慰家属情绪；

不起诉宣告会上，人性化关怀让嫌疑人重

拾生活信心。

“办案+修复”
案结事了人和

近年来，银州区检察院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办案+修复”工

作机制，对过失犯罪、犯罪情节轻微的刑

事案件，在精细化审查卷宗证据，严把证

据关、事实关的同时，注重心理评估、矛

盾化解和跟踪帮教，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

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结是基层检察机

关深化“检察为民”实践的缩影。从精细

审查到矛盾化解，从法律适用到社会关系

修复，银州区检察院以“三重把关”机制确

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在定分止争中守护人间烟火，让公

平正义可感可触。

小案精细办
用心化干戈

尹雪松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案例 嫌疑人王某某在网络上认识了

实施电信诈骗的上线，在通过打电话就可

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诱惑下，铤而走险走上

了违法犯罪道路。

王某某通过购买大量外地电话卡，拨

打上线告知的指定电话号码，之后将手机

置于扬声器外放功能，同时拨打上线的电

话，上线人员虚构航班延误、退货赔付等

事由返还钱款，让被害人输入手机验证

码，之后被害人钱款被大额转移。

办案 因为涉案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检察机关坚持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的原则，对王某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

定。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积极进行

追赃挽损，化解纠纷，促进认罪认罚。

一方面，对嫌疑人进行释法说理，促使

其自愿认罪悔罪；另一方面，及时促进嫌

疑人退赃退赔，给予双方化解矛盾的时

间和机会，在得知嫌疑人获得微小利润

后，被害人同意接受退赃，并对嫌疑人表

示了谅解，因为在本案中嫌疑人王某某

处于帮助犯罪的地位且得到被害人的谅

解，最终被判处了三年六个月的刑罚。

警示 电信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请及

时下载并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面对

陌生电话不轻信、不转账，时刻保持警惕，

多和家人、朋友核实，定期学习反诈知识，

防止上当受骗。

F 检察官提醒

陌生来电莫轻信 里面陷阱等着你
本报记者 邵小桐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

不穷、花样翻新，海城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在办案中发现，这类诈骗案件多

以虚构种种事由骗取被害人手机验证

码，之后转移财产。

“刑事打击+生态修复”协同

以司法办案为中心，桓仁县检察院在

加大对污染环境、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

占用农用地、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犯

罪的惩治力度的同时，构建“刑事打击+

生态修复”的工作模式。通过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与生态修复义务的衔接，引导犯罪

嫌疑人主动履行生态修复责任。

在办理某镇高速施工非法占用林地

案件中，桓仁县检察院联合行政部门督促

施工方实施“补植复绿”工程，完成受损林

地生态修复。

“不起诉+反向衔接”贯通

在办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过程

中，桓仁县检察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

法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且履行生态修

复义务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依法作

出不起诉处理，同时推进行刑反向衔接

机制，督促行政部门对被不起诉人作出

行政处罚，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无

缝对接。

在办理薛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

鉴于其认罪认罚、捕捞数量较少且主动增

殖放流等情节，该院在作出不起诉处理

后，与行政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移送

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刑事检察+公益诉讼”融合

日前，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丹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联合本溪市人民检察院、桓仁

县检察院，共同对桓仁县检察院移送丹东

市审查起诉的两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当

事人补植红松苗木进行监督。

案件办理期间，检察机关深入调查

取证，确认当事人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

损害，要求当事人承担生态修复责任，以

补植红松苗木的方式恢复受损生态。在

监督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把控补植环节，

从苗木质量查验到种植规范指导，确保

补植工作科学有效。

工作中，该院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检察

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强化刑事检察与公

益诉讼检察融合履职。刑事检察在办案

中注重发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线索并及

时移送，公益诉讼检察对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方式、公共利益受损情况等方面综合研

判，符合立案条件的坚决予以立案。通过

跨部门协作，推动生态保护与文物保护等

领域综合治理。

桓仁为绿水青山筑牢检察屏障
孙金甲 李信霖 李欣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近年来，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持续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着力守护好

桓仁的生态环境，“检察蓝”化作绿水青山间的坚实屏障。

检察官对补植红松苗木进行监督


